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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支农周转金占用费  

提高支农周转金使用效益

辽宁省财政厅农财处

我省在实行支农周转金办法的基础上，普遍实行

了收取支农周转金占用费办法，进一步完善了财政支

农周转金管理制度，用活了支农资金，提高了资金使

用效益。

我省是从1978年对部分支农资金开始以周转金的

形式使用的，以后随着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财

政支农周转金基金数逐步增多，有力地支持了农村商

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贫困地区面貌的改变，显示出了

财政支农周转金旺盛的生命力。但是，由于管理办法

不够完善，发生了一些沉淀资金，有一部分周转金效

益不够好。如有些人认为财政的钱原来都是白给的，

借只是一种形式，拖 来拖 去也就不 要了；还有人认

为，财政的钱反正也不收利息，不借白不借。因此，

对资金投放不负责任，不注重经 济效益。借款者盲目

借款，甚至有些将借用的财政支农周转金存入银行生

息。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从1984年开始在部分市县试

行了收取支农周转金占用费办法。在此基础上，我们

总结了部分市县试行收取占用费办法的经验，修订了

财政支农周转金管理办法，规定：凡无正当理由逾期

不还周转金的，从到期之日起，加收超期占用费；已

试行收取占用费办法的地区，可以继续试行。到1987

年 6月末，全省13个市除营口市未实行收取占用费办

法外，已有12个市及所属县（区）实行了收取占用费

和超期占用费办法。实践证明实行收取占用费和超期

占用费效果是好的。

一是有利于增强受援单位或个人对使用周转金的

责任感，更加关心资金使用效果。沈阳市东陵区财政

局实行收取古用费办法以后，资金的经 济效益、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都有显著的提高。1985年该区发放支

农周转金 234万元，经济效 益都比较好，杜绝了套取

资金、 乱拉乱用等违纪现象，做到了专款专用，项目

成功率达到98% 以上。特别是扶持 发展养鸡的周转金
效果更突出，1985年第三季度全区养鸡达到88万只，

比1984年同期增 加57%。扶 持乡 镇企 业 周转金97万

元，扶持的40个企业中有21个企业经 济效益大幅度增

长，全年净利润328万元，比1984年增长32%。有 9 个

新建企业，当年借款，当年投产，当 年见效，实现利

润59万元。由于经济效益好，这 9 个企 业当年借款，

当年归还。

二是有利于提高回收率，加快周转速度。实行收

取占用费办法，促使受援单位或个人信守合同，按期

或提前还款，提高了支农周转金回收率，加快了周转

速度。1986年全省回收周转金1.1亿元，比1984年增加

一倍多，累计回收率比1984年提高22%。朝阳县1983年

以前到期周转金有400余万元，仅回收20万元。收取占

用费以后，1984、1985两年收回周转 金270万元，回收

率达95%以上。大连市金州区1986年到期周转金350万

元，回收率达98%。沈阳市东 陵区 浑 河乡 财政所，
1985年下达了还款通知后，有70多个借款户主动到财

政所提前还款。

三是有利于增加收入，扩大支农财力。据我们对

17个市县统计，1986年末占用费收入共86.7万元， 平

均每市县5.1万元，相 应 地扩大了市县 支农财力。到

1986年末，全省累计发放周 转金 5 亿元，如全部收取

占用费，可增加收入 1 500万元，按70% 转作周转金基

金，可增加周转金基金1 000多万元。

我们收取财政支农周转金占用费的具体办法是：

（一）收取支农周转金占用费的原则。财政支农

周转金具有支援性、扶贫性和开发性。根据支农周转

金的这些特性，以及支援项目的不同特点，我们规定
了以下两项收费原则：（ 1）占用费从低，超期占用

费从高的原则。占用费费率要低于银行贷款利率，以

体现财政支农周转金的支援性。根据周转金借款合同

规定的偿还期限，不能按期偿还的，对超期部分要加

收超期占用费，超期占用费费率应不低于银行贷款利

率，以促进受援者关心借款的经济效益，按期偿还借

款，保证支农周转金的回收，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 2）实行区别对待，差别费率的原则。

财政支农周转金的使用对象，包括农、林、牧、副、

渔、工业、商业、交通运输、饮食服务等开发性和经

营性项目，具有行业多，生产周期有长有短，经济效

益有高有低，有的项目直接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大

的特点，因此，要区别对待，实行差别费率。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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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时，对生产周期长、效 益低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以

及经济困难的受援单位（或个人）从低确定费率；对工

业、商业和第三产业，生产经营效益高，资金周转快，

偿还能力强的项目，费率要高 于种植业和养殖业；对

扶贫项目、科技试验推广项目，少收或不收占用费，

实行减、免、缓的办法，给予照顾。

（二）占用费、 超期占用费的费率。我省在实行

收取财政支农周转金占用费办法的过程中，多数市县

根据不同行业确定不同的费率。沈阳市财政局规定：

乡镇企业月费率 5 ‰，种植业和养殖业为 3‰，科技

开发为 2 ‰。有的市县按周转金借款时间长短，分 别

确定费率，一年以内的月费率为 2 ‰，二年以内的为

3‰，三年以内的为 5 ‰。个别市县不分行业，不分

借款时间长短，实行统一费率。对扶贫项目、遭受特

大自然灾害无效益项目，以及其他经济上确有困难的

受援单位（或个人），经审查批准可以少收或免收占用

费。对到期不能归还的，从超期之日起，加收超期占用

费。一般是按月计算加收5—8‰，最高的加收10‰。

（三）占用费的计算与结算。支农周 转金的借用

对象，集中在农村，根据目前乡镇财政所成立不久，

干部业务比较生疏的实际情况，我省采取简易计算方

法.大部分市县按月计算占用费，即不足15天的不计

算占用费，超过15天的按整月计算。占用费和超期占

用费的结算期，目前各市县自行规定有三种结 算方

法。（ 1）按季结算。有半数市县按季结算，即每季

末结算一次。（ 2）年终结算。即在年终时结算本年

占用费。（ 3）按归还期结算。对借款期不超过一年

的，按借款合同规定的偿还期一次结算。

（四）占用费、超期占用费的收缴方法。我省大

多数市县规定，在结算期前计算出占用费应缴额，用

缴款通知书通知借款单位或个人，限期缴纳；也有个

别市县采取借用周转金时交纳占用费的办法，实行一

次性缴纳。

（五）占用费收取的对象。占用费的收取对象，

是借用周转金的受援单位或个人。哪一级收取的占用

费归哪级所有。各级财政之间承借承还的周转金，不能

层层收取占用费。但各级财政之间因承借承还周转金，

增加了一定的业务工作量，为调动其积极性，我们对

收取的承借承还的周转金的占用费，实行比例分成的

办法，县、乡两级财政一般是“五 五”分成。

（六）占用费开支范围。近几年来我 省各地收取

的周转金占用费主要用于增加周转金基金，也拿出一

少部分 用 于 周 转 金业务费开 支。一般是60—80%

转作周转金基金，20—40%用于业务费开支。目前业

务费主要开支范围是：（1）人员 经费。主要用于为

加强财政支农周转金管理工作所增加的事业编制人员

和临时聘用人员的开支。（ 2）周转金业务费。目前

主要用于办理周转金业务的帐、表、凭证的印刷费，

支付银行办理拨款手续费，周转金专业会议费和培训

费，办公设备购 置费和交 通工具费等。（ 3）奖励

费。为了作好周转金回收工作，对发放和回收周转金

有显著成绩的单位或个人给予必要的奖励所支出的费

用。我省评比考核办法规定：奖励要贯彻以精神奖励

为主，先进集体、个人都发给 奖状，同时给予一定的

物质奖励。

（七）帐务处理。为了做好周 转金占用费收入和

支出的管 理 核算 工 作，我 们规定占用费收入在支

农周转金会计核算办法的会计科目“其他收入”的一

级科目内核算，并增设“占用费收入”、 “超期占用

费收入”、“存款利息收入”三个二级科目。为了反映

占用费支出情况，增设“其他支出”一级科目，下设

“业务费”、 “人员经费”、 “奖历费”三个二级科

目。年终，其他收入减其他支出后的余额，结转下年

继续使用。为了反映占用费收支情况，在半年和年终

时编报占用费收支情况表，随同财政支农周转金借用

情况表一并上报
。

小建议

支出预算不宜一定几年

近年来，有些地方在支出预 算安 排 上，对一些需

要重点 支持的项目，采取一定几 年 的办法，使这些项

目在支出预算总额中，连续几年保持一 定 增量。这样

做，固然有利于从资金上 保 证 这 些 事 业 发展的连续

性， 但也给后 几年安排当年的财政预 算带来困 难。

我们知 道，财政预 算是 以 当 年 收 支平衡为 基础

的。支出预 算安排，除了考虑各 项事 业 发展的资金需

要外，还要考虑 当年财政收入状况，做到 量 入为出，

量力 而行。如果把 某些支出项目后 几 年的资金需要量

过早地定死 了，就 会使 支出预算回 旋余地 变小，难于

做到统筹安排，这是一方 面；另一 方面，事业 发展情

况往往预测不准，如果出现 变化，已 定的预算调剂不

动，新办的事业 又得 另 外 拿 钱，增加财 政 负担。因

此， 支出预算安排，应 当 根 据 当 年 收 支情况统筹考

虑，既要保证重点， 又要照顾一般，不宜一 定 几年。

福建省财政厅  汪祖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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